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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高中職教育科
承辦人：黃蕾穎
電話：7995678分機3021
電子信箱：flyro0902@kusjh.kh.edu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高字第11530064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65050311_11530064000A0C_ATTCH4.pdf、

65050311_1153006400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5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複選審查實施計畫」及

相關資料，請貴校協助公告周知並鼓勵教師踴躍報名參

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」、「115年教育

部教學卓越獎複選審查實施計畫」及教育部114年12月26日

臺教授國字第114550639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為鼓勵教師專業成長、團隊合作、創新教學、適性

輔導、樹立優質教學典範，歷年均辦理「教學卓越獎」評

選，以提升教師教學績效及提高教學品質。

三、本實施計畫辦理內容、時程說明如下：

(一)本市複選推薦名額：幼兒園組3隊、國民小學組3隊、國

民中學3隊、高級中等學校2隊。

(二)複選資料繳交予本局期限：115年4月7日(星期二)前，俾

利依限彙整轉報教育部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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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複選發表順序抽籤：115年5月21日(星期四)。

(四)複選議程公告：115年6月11日(星期四)前公告詳細之複

選時間、地點及上場順序。

(五)複選方案發表：115年7月14日(星期二)至7月17日(星期

五)。

四、有關國教署所主管之國立及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，

高中應該參與國教署辦理第六區之初選活動；惟附設國中

部、國小部，應參與本局辦理各教育階段之初選活動。依

上開計畫內容，本局業已規劃辦理各教育階段初選事宜，

其相關期程另案通知，請貴校屆時踴躍報名參加，並協助

團隊資料送件事宜。

五、本案相關資料及表格已掛載於「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

源整合平臺」網站(https://cirn.moe.edu.tw)；另上開複

選辦理時程、注意事項及相關事宜皆公告於該網站，請貴

校自行上網參閱。

六、如有疑義，請依參與組別逕洽本局各科室承辦人：

(一)幼兒園組：幼兒教育科李淯瑋承辦人(分機：3066，

Email：yw123523@kcg.gov.tw)。

(二)國民小學組：國小教育科林欣玫承辦人(分機：3057，

Email：singme420@gmail.com)。

(三)國民中學組：國中教育科林宜蓁承辦人(分機：3032，

Email：yichen2021@kcg.gov.tw)。

(四)高級中等學校組：高中職教育科黃蕾穎承辦人(分機：

3024，Email：flyro0902@kusjh.kh.edu.tw)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、本局所屬公私立幼兒園、原高雄市縣國立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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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職、原高雄縣私立高中職、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本局幼兒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、國中教育科、特殊教育科、高中職教育科(均紙

本)

31


